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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二八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六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增加主動發佈新聞頻率，對於既定政策加強宣導以減少民怨，新

的政策討論定案後再發佈週知，減少不必要之困擾。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六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三科及稽查大隊研究對於無法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之違規小廣告逕行移 

  送電信單位停話之可行性。 

３．請第三科改每月為每季舉辦違規小廣告校閱活動。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六月份溝泥進場、曬乾量暨清理排水溝渠

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現階段各隊執行「臺北市攤販整潔現代化運動推動及評比計畫」及「檢舉

冷氣機滴水動員評比專案」期間，請第三科協調第六科酌減巡查員每月告發件數。 

 (五)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六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六)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六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

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五科探討六月份本局回收量減量、民間回收量增量原因。 

 (七)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二年六月份（以下稱本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

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八)  第五科報告 本市列管廁所九十二年五、六月檢查及分級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九)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六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

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 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二年六月份查察告發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一) 秘書室報告 提報本局推行為民服務工作電話測試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轉知同仁加強電話禮貌及服務品質，對於測試成績太差者，請秘

書室簽報議處。 

 (十二) 修車廠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四月至六月各單位車輛進廠保養維修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四、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五、  指示事項： 

 (一)  各項既定政策請持續執行。 

 (二)  各區隊或偽袋查察小組查獲偽袋使用者時，務必循線追查製造者，依法辦理。 

 (三)  請第五科加速停用舊型專用垃圾袋之時程。 

 (四)  請各單位主管確實叮嚀同仁務必注意工作安全。 

 (五)  請郭副局長洽養工處協調解決河面垃圾清除業務移撥相關問題，在合約未變更前請第三科要求承商

務必仍落實河面垃圾清除工作。 

 (六)  請第三、五科及各隊加強規劃宣導民眾，並加強收集民眾所排出微量有毒廢棄物。至有毒廢棄物尚

未列入資源回收者，請洽環保署研議妥處。 

 (七)  歲 出九十二年度本局主管截至六月底止累計執行數偏低，僅占累計分配數為七三．六一％，請各



單位加強預算執行，其中北投焚化廠回饋設施工程、福德坑掩埋場復育 計畫、北投焚化爐興建工

程、汰換車輛及焚化廠掩埋場回饋經費等五項預算執行情形不理想，請業務相關單位積極執行，另

請會計室定期陳報預算執行進度。 

 (八)  有鑑於大安區隊前分隊長涉嫌不當利益案，請各單位主管注意單位內部同仁操守，發現異常情形應

通報政風室處理。 

 (九)  各單位務必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各項採購案，勿便宜行事。 

 (十)  請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督導建立災害緊急應變及通報體系，明訂各項災害程度之通報層級，重大事件

發生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應迅速赴現場指揮處理，並視需要向上通報。 

 (十一)  各單位處理民意代表反映事項應注意時效及處理態度，對於無法執行事項除詳盡說明外，必要時安

排主秘以上人員向民意代表妥善說明，此類案件列入管考。 

 (十二)  昨（十五）日市政會議市長指示同仁不可有銳氣鈍化現象，對於。 

 (十三)  請綜企小組追蹤內湖捷運線動工環評案，若人力不足，請各科室及大隊支援。 

 (十四)  邇來發現行人專用清潔箱發現家戶垃圾且滿溢造成髒亂情形，請第三科及稽查大隊提出稽查取締計

畫；另請稽查大隊瞭解安全島棄置廢棄物最多路段，並規劃加強取締棄置者，且及時清理。 

 (十五)  請秘書室整理馬市長兩任市長任內所提市政建設白皮書內容摘要，並詳細分析已完成或未完成事

項。 

 (十六)  請各單位推派人員參與公訓中心漢語拼音講習，市長預定八月中旬進行抽測。 

 (十七)  市議會預定九月十八日開議，請主任秘書督導各單位擬定可能質詢題目並製作摘要版（Ａ４紙張一

半）及詳細版模擬問答，並在開議前重新檢視更新。 

散會：十時二十分。 

 


